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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提供担保的公告（补发）》之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4年8月28日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公告了《提

供担保的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5）。现经公司自查，发现由于工

作疏忽，现对信息予以更正。 

一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

更正前： 

“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……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与2024年8月28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” 

更正后： 

“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…… 

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于2024年1月

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均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

银行及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并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于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的《关

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及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33），主要内容包括：‘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

月31日拟向银行及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。授信额度包括流动资金借款、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26 

信用证额度、履约额度、银行票据额度、投标保函等。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

币8000万元（最终以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）。鉴于上述授

信申请，拟同意公司以名下资产为使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子公司

为公司使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同时公司为子公司使用上述综合授

信额度提供担保，或向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第三方提供

反担保，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子公司土地、房产等提供抵押担保（

土地、房产、设备等在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）等各金融机构、类金

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所认可的方式。’ 

公司于2024年6月为控股子公司江西宝利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，

担保金额为300万元，在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范围内，因此，公

司为宝利恒提供担保不属于违规担保情形。由于公司相关人员当时对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规定理解不够深入，未及时将上述公司为子公司提

供担保事项作为《提供担保公告》单独披露。经公司自查，发现上述信息披

露瑕疵后，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” 

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公司《提供担保的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5）

中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。公司将更正后的《提供担保的公告（补发）（更正后）

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7）随同本公告一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

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予以发布。 

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9月3日 


